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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需要承當社會責任

──評《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

⊙ 許建明

 

對於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芝加哥學派的老掌門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資本主義

與自由》中承認，很少有一種思想象它那樣徹底損害自由社會的根基，「這在基本上是一個

顛覆性的說法。」1

沈洪濤、沈藝峰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2（下文簡稱為《思想》）以翔實的文獻

資料作為依託，其綜述和評論以一手原文資料為主──所引用的英文文獻近200篇，遍及經濟

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財務學、會計學等學科領域的主流學報。兩位作者試圖在這些

龐雜繁多的文獻資料中做到融會貫通，以自己的思想去演繹，從而釐清這些理論的發展脈絡

與承繼關係。

一 該書內容

為此，該書依據時序法將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發展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二十世紀40年代以

前的公司慈善，二十世紀50年代出現的狹義公司社會責任概念，二十世紀70年代的公司社會

回應，二十世紀80年代的公司社會表現，二十世紀80、90年代的利益相關者理論，以及二十

一世紀初的公司公民概念。

二十世紀40年代以前基於宗教或社會理想的公司慈善，表現為對員工的福利施捨與關照行

為，而二戰後出現的狹義公司社會責任概念就將公司對社會的外溢性貢獻定位為它不可推

脫、必須盡到的責任，也就是「公司公共化」，公司已轉變為體現公眾利益的公共機構

（《思想》，第52頁）。

鑒於狹義公司社會責任概念的抽象性與模糊性，缺乏實質性內容，沒能對企業社會活動應選

擇的適當領域或特定領域內應設立的目標和評價標準提供清晰的指南，也就是缺乏對公司管

理者責任範圍的界定和對管理者表現的評價標準（《思想》，第70頁）。二十世紀70年代的

公司社會回應關注的問題較為具體、可衡量、可操作，也就是公司如何滿足社會需求和社會

預期、應對社會壓力和進行社會問題管理（《思想》，第64頁）。根據William C.

Frederick（1994）的經典區分，公司社會責任主要回答的是「為甚麼？是否？為了誰的利

益？根據甚麼道德原則？」等問題，而公司社會回應主要回答的是「如何？甚麼方法？產生

甚麼效應？根據甚麼操作指南？」等問題（《思想》，第73頁）。

由於提倡公司社會回應的學者熱衷於採用中性的、實證主義的姿態，通過「價值關無關」來



規避規範性問題，偏離了公司與社會研究的規範性基礎，忽視了企業與社會互動間的規範問

題，因此，公司社會回應理論無法實現取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的目的，而只能作為一個與之

並列且互補的概念存在（《思想》，第81頁）。而二十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公司社會表現是描

述、衡量和預測公司在同一個領域中受到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以及公司如何作為或應如何

作為，因此公司社會表現重新建立起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社會回應之間斷裂的聯繫，公司社

會表現主導了二十世紀80年代公司社會責任研究。

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結果出現了眾說紛紜的局面，是由於這一領域

缺少堅實的理論基礎，不能在理論上闡明公司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作用機制，而且也沒有

有效的衡量方法來刻畫公司社會責任。因此，二十世紀80、90年代的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公司

社會責任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公司社會責任研究也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提供實證檢驗

的方法。立基於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從「企業是一組契約的聯結點」這

一角度出發，其一組契約包含企業與管理者、員工、所有者、供應商、客戶及社區等相關利

益者之間的契約，也就是說，企業是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多邊契約，每一個參與訂立契約者實

際上都向公司提供了個人的資源，作為交換，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滿足，因

此，為了保證契約的公正和公平，契約各方的權益應該都被照顧到（《思想》，第179頁）。

二十一世紀初的公司公民概念是公司社會責任概念與利益相關者理論融合後的產物，它試圖

在普遍性意義上，一方面，將公司社會責任作為公司社會責任框架中的一種自願行為發展成

公民理念中公民對社會的義務；另一方面，將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中居於中心地位的企業降為

與其他相關利益者構成整個社會生態大環境的並列成員，而社區居於中心地位（《思想》，

第234-235頁）。

二 敘說策略

這樣的一個含有線形進化意圖的理論發展階段模式，確實較為清晰地為我們展現學術界中關

於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但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樣一個劃分模式只是一種便宜的敘說策略，因

為在主導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中的學者，如Archie B. Carro、Edward Freeman、William C.

Frederick、Milton Friedman、Michael C. Jensen、Donna J. Wood等人的同一個文獻或思

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及其所對應的不同章節（這是由線形進化的理論發展階段的敘說模式

所決定的）中反復出現；也就是，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進展並不是類似於自然科學的線形學

術積累機制，3更像是人文學科那樣圍繞著基本主題而開展的環型學術詮釋──深化和豐富對

基本主題的理解和認識。因此，兩位作者在該書的開篇便將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起源追溯到

二千多年前的亞里斯多德。其實，這也是理論史寫作的意義，就是以全方位的視角來展示關

於基本主題的學術爭論及其社會的反響。

而且，對於構成該書主體內容的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社會回應與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理念趨向

上是一致的，它們之間並不衝突，而形成（廣義）公司社會責任理論的理論結構及其與社會

實踐的聯結。

其中，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社會回應並不構成替代關係，而是各有側重的互補關係。第一，

公司社會回應受社會規範的指引，而公司社會責任則是確定基本倫理，因此，第二，公司社

會回應只是一種基於短期或中期的反應和決策，而公司社會責任是一種長期的決策；第三，

公司社會責任注重的是倫理上的終極結果，而公司社會回應看重的是過程方法，因此，公司



社會回應為公司履行其社會責任提供方法（《思想》，第76-77頁）。

在公司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之間，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公司社會責任研究提供了理論基

礎，同時公司社會責任研究也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提供實證檢驗的方法。

三 命題討論

《思想》的作者在第一章中認為，由於產業革命所導致的大公司的出現，帶來了兩個結果：

在公司內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產生了管理者資本主義；在公司外部，大公司的出現改

變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進而導致市場失靈。由此得到的一個命題：「公司社會責任思想

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思想》，前言，第4頁；第一章，第24頁）。

其實，管理者資本主義即使對自由經濟與利潤最大化原則構成挑戰，由於管理者只是作為所

有者的代理人，其對因承當公司社會責任所可能產生的作為機構的公司與作為個人的管理者

在收益上的不對稱，可能使得管理者資本主義在個體行為比古典資本主義更傾向於讓公司承

擔社會責任，但在公司的權力結構中，所有者管理者會應用各種手段來約束管理者的這一傾

向與行為──如內部的股權分享、外部的經理人市場等；而且，就是管理者資本主義也未必

會產生公司社會責任思想，因為這是兩個不同性質，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更像是一個社會─思

想運動的總體行為，因此，對於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產生原因應當在更宏大的思想傳統與這

個所嵌入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尋找（在下文我們將通過與中國的比較更清晰這一點）。

與其他傳統社會中的宗教一樣，基督教教義主張道義和宣揚積善功，個人的慈善行為得到社

會的鼓勵和讚許。「主權在民」的契約服務型政府的功能邊界和權力合法性來源於社會契

約。而且，政府內部的權力分立與制衡，公民社會通過社會團體的組織、行動與以形成公共

理性的多元化媒體激勵政府的服務效能、政府對弱勢者的傾斜及對強勢者的約束。這個社會

政治結構具有一個內在動力機制推動自身良善化與理性化。因此，隨著民主制度的成熟與完

善，承載著良善與理性理念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影響力不斷擴展，公司的社會責任逐步得

以硬化、制度化──從施捨型的公司慈善到自願型的公司社會責任再到義務型的公司公民。

因此，公司社會責任思想作為一個社會─思想運動存在。

因此，作者得到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命題並無邏輯與實證

的依據。4而且，同樣在第一章中，作者描述的公司社會責任實踐（歐文的合作村與和諧村

等）是發生在大公司出現之前的十九世紀。

作者在顯要位置反復強調「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堅信，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一種時代精神，這種

時代精神影響著思想和表達的所有領域。」（Stromberg語，參見封面；前言，第1-2頁）似

乎該書通過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發展階段的劃分模式來體現出其所發生時代的時代精神，但

作者並沒有找到，至少沒有清晰地表達出來。其實，與其談論抽象的（連作者自己也沒有找

到的）時代精神，還不如挖掘隱藏在所謂時代精神背後的是趨向良善化與理性化的契約型社

會政治結構。

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家與對手「股東價值（利潤）最大化」之間的共用立論前提是企業是一

組契約──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思想》，第179頁），因此，他們之

間的論爭是對於契約的性質的不同認定上，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是一個經濟契約，而公司

社會責任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契約，而且更是包含企業與



管理者、員工、所有者、供應商、客戶及社區等相關利益者之間的社會契約。

如果企業是一個包含經濟契約的社會契約，那麼可以將企業分解為三個契約：企業內部的管

理者、員工與所有者之間的要素組織型經濟契約，企業與供應商、客戶的產品交易型經濟契

約，企業與社區等相關利益者之間的社會契約。所有參與訂立契約者都依據個人的資源獲得

權益，只不過在不同類型的契約中，獲得權益的途徑不同。

在要素組織型經濟契約中，所有者以其不可逆的資本投入，承當企業的財務業績風險，因而

具有最後的決定權；管理者作為所有者的代理人，指揮員工與經營企業日常事務，員工獲得

正向收益（與所有者資本投入的不可逆性形成對比）按管理者的安排進行工作。在產品交易

型經濟契約中，企業與供應商、客戶通過談判來確定收益與風險承當的安排。在社會契約

中，社區可以立法或通過習俗、慣例（其體現該契約的社會性）──其對企業來說是外在的

──來約束企業的行為。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能發現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家與對手新古典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Michael C. Jensen）的認識距離並沒有所想像的那麼大，從而可以走向一個統一

的企業─契約理論。

四 對中國的意義

理論思想史的寫作通常有兩個意義：一是對該研究領域的系統梳理，以清楚該領域的研究前

沿，以促後學者能夠便捷進入研究狀態；二是引介國外的學術思想以對本國自身的學術現狀

與社會現實構成反思。

對於今天全面融入全球性生產─貿易體系的中國來說，後一個的意義是顯然的。而且，對於

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似曾相識。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卸除國有企業的社

會性包袱，5其是否違背了「時代精神」？其實，這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們前面已提及，

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家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之間的共用立論前提是企業是一組契約，而至今的

中國國有企業（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末的國有企業實質性改革之前）是一個政治建構的特權組

織，6國有企業所承當的社會性職能的服務對象是封閉的，佔人口大多數的非國有企事業單位

的員工、農民排斥在外。缺乏契約性界定、約束、建構的相關利益者只是分享政治壟斷租金

的特權者聯盟。

因此，今天的中國要使公司社會責任從理論變為現實，可能首先需要建構一個趨向良善化與

理性化的契約型社會政治結構。因為公司社會責任實踐的生命力在於它是嵌入在契約型的社

會政治結構中的。如果社會政治結構並非契約型的，那麼政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主宰者，

它就會相應按照與權力源的親近遠疏來分配利益，因此，利益的獲得不是基於契約的權利，

而是政治建構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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